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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5_81_E6_A1_88_E4_c67_474118.htm 多年前，义乌是一座

宁静雅致的小镇。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曾经的美丽小

镇已成为对外贸易“重地”。今年前九月义乌实现外贸进出

口总额13.4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12.4亿美元，增长28.9%。 

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给航运业带来了黄金时代，也带来了贸

易链各环节的飞速扩张。同时，发展与不规范、机会与陷阱

也随之而来。 据全国海事审判研讨会上公布数字显示：2006

年至今，仅宁波海事法院受理的货主为要回被扣押提单而申

请海事强制令案件就接近200起，共涉及外商70余家，涉及一

级货代企业30多家，涉案贸易总金额达数千万元，涉案运费

总金额超千万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该院自1992年建

院至2005年13年间，总共受理此类案件尚不足20起。 最令人

惊奇的是，近200起案件绝大部分是由于货代扣押出口货物提

单引起的。而货代扣押的出口货物提单大多来自物流业发达

的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一时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为宁波

海事法院海事强制令案件暴增的根源。 两大原因导致尴尬苦

果 今年三月，部分媒体曾对海事强制令案件做过相关报道。

该报道称：自2006年12月下旬至2007年2月上旬，宁波海事法

院合计受理海事强制令案件近20起。半年多过去了，当全国

海事审判研讨会也在同一地点召开时，宁波海事法院海事强

制令案件总量已升至近200起。照此推算，平均每月宁波海事

法院就要接到此类案件20起。 有此现象的不止这一家法院。

据上海海事法院办公室汪洋透露，目前，该院受理的海事强



制令案件明显增多，有关海事强制令立案咨询电话数量也呈

上升态势。今年第三季度已受理10起海事强制令案件。虽与

去年全年受理的强制令案件数量相当，但该数字并不包括通

过立案前调解，当事人达成和解而撤回强制令申请的纠纷数

量。 是何原因导致海事强制令案件如此频繁？问题究竟在哪

里？ 原因之一就是“存在货代门槛低、货代法律规范不完善

等问题。”一位货代从业人员毫不客气地说。 2004年起，国

际货代企业不再需要政府审批，可直接办理注册，行业的准

入门槛大为降低。此时，没有门槛限制要求的货代企业犹如

雨后春笋，勃勃迸发。相关资料显示，深圳有货代企业

近3000家，而这个数字在2004年仅为1000多。平均1天新增1~2

家货代企业。“而这仅是注册可查的货代企业，那些没有注

册，仅由一个人、两台电脑、一台传真机所组成的货代企业

可能更多，”该货代从业人员表示。 同样情况在义乌也存在

。一位名叫zhaowenxiu的网友表示：目前，义乌存在不少尚

未注册的货代企业。买台电脑就算货代公司。一般不是义乌

本地的货代很少找义乌的货代走货。而且在这个地方每天都

有货代成立，每天也有货代死去。 赢利是企业的特点。面对

义乌这个市场外向度已达到50％以上，拥有32万种小商品的

集散基地，十几亿元的贸易总额，没有哪一家货代企业会放

弃如此大的蛋糕。 而且，一个打火机可能只能赚几分钱，而

中东航线一个40英尺的标箱仓位曾在半年时间里从1500元涨

到1900元。为何不做货代？浙江远洋宁波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义乌办事处经理潘俊平进一步解释了义乌货代市场火爆原因

。 因此在巨大前景诱惑下，不少加工贸易公司在政策放宽后

，纷纷加入国际货代业大军中来。无数家货代企业削尖脑袋



进入义乌，试图在这个曾经宁静小镇的货代市场上分得一杯

羹。 货代企业一多，竞争必然激烈。而货代的激烈竞争给货

主带来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 货代运作的一般流程

是：货主把货委托给中间货代运输，中间货代把货委托给一

级货代，一级货代再给船公司；然后，一级货代从船公司拿

到提单，交给中间货代，中间货代凭提单向货主收钱。其中

，“中间货代”可能是一层，也可能是多层。许多义乌当地

的小货代公司并不直接与宁波的一级货代发生关系，中间还

有多手的代理，多层的环节。“一旦货主上了某一中间货代

低价走货的圈套，很可能面临支付两笔运费的风险，”上海

律师万晓芳表示。 她告诉记者，目前货主向法院提起海事强

制令，大部分是在货主已支付运费但承运人未收到、中间货

代卷款逃逸、承运人滞留提单的情况下提出。在此种情况下

，作为承运人的货代企业往往是最无辜的。虽说货代扣押提

单没有法律依据，但他们还会这么做。“因为他们知道提单

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且一旦货主向法院提出海事强制令索要

提单，货代仅向法院告之企业未占有提单后，法院便不会立

案。如果货主想要回提单，必须向法院缴纳相应的保证金，

提起诉讼，通过法律程序才能拿回提单。但哪个货主等得起

？在我所接触的案件中，大部分货主都是再次给承运人支付

运费，换取提单，以保证自己诚信。”万晓芳如是说。 原因

之二是受7月1日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影响。供职于上海海事

法院办公室的汪洋分析指出：在这些海事强制令案件中，绝

大多数为申请交付提单、核销单、报关单等单证类型，其原

因可能受7月1日起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影响，承运舱位紧张，

造成货运代理转委托和费用增多有关。该动态的产生与前一



阶段国家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有关。由于2007年6月30日以后报

关的出口货物不再享受退税政策，许多货主纷纷要求货运代

理赶在6月30日前将货物送到海关指定仓库，随之产生仓库和

舱位紧张现象，货运代理因此会发生一些额外的加急费用。

由于货主和货运代理对这笔费用的负担存有争议，货运代理

或无船承运人往往通过扣留提单方式迫使货主付清该笔费用

，从而引发强制交付提单的案件增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